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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10日上

午 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7月

4日通过邮件及书面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英杰先生主持，应到会董事 9

人（包括独立董事 3人），实到 9人。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以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进行换届，并选举成立第五届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

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独立董事三名。  

经公司股东及董事会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拟推选郭

英杰先生、柴钢先生、郭裕春先生、王成波先生、张伟良先生、锡燕女士共六人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任职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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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积投

票制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分别、逐项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拟推选张黎明先生、

周颖女士、赵银伟女士共三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任职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积投票制

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分别、逐项表决，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51）详见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 证 券 时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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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决议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郭英杰先生 

郭英杰先生，中国国籍，1961 年 4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现

兼任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沈阳老字号协会会长、沈阳市企业家联合

会常务理事、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等。2004年 9月至 2008年 7月任萃华有限总经理。

目前任深圳翠艺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2010 年被评为“沈阳市杰出企业家”、2014

年获“中华老字号形象代言人（杰出贡献奖）”，现任公司董事长。 

郭英杰先生为公司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 16,456,000 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6.42%。郭英杰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的深圳翠艺、郭琼雁、郭裕春为一致

行动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柴钢先生 

柴钢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 12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

深圳市戴俪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深圳市瑞红首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

圳彼爱钻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5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柴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郭裕春先生 

郭裕春先生，中国国籍，1982 年 9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3

年 7月起，任沈阳新华峰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3年 12月，任沈

阳萃华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曾任深圳萃华总经理。2008 年

获“沈阳市劳动模范”称号、2014 年被评为“沈阳市优秀企业家”，现任本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总经理。 

郭裕春先生持有公司 6,120,00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与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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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圳翠艺、郭琼雁、郭英杰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王成波先生 

王成波先生，中国国籍，1971 年 2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

任萃华有限批发、连锁加盟部经理。2008年 7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荣获沈

阳市大东区政府颁发的“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2013年荣获“沈阳市五一奖章”。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成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张伟良先生 

张伟良先生，中国国籍，1972 年 7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获

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国家二级证书。2008 年至今，任深圳翠艺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董事。 

张伟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锡燕女士 

锡燕女士，中国国籍，1964 年 4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

会计师，曾任萃华有限财务经理，在珠宝首饰企业的财务核算、财务管理方面有丰

富的经验。2010年被沈阳市人民政府评为“劳动模范”。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锡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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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明先生 

张黎明先生，中国国籍，1955 年 1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任沈阳市第一商业局、商业管理局，科员、 副科长、科长、处长，沈阳交电总公司，

党委书记、常务副总，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秘、 副总裁。现任沈阳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黎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周颖女士 

周颖女士，中国国籍，1966年 1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连理工大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先后任职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辅导员、大连理工大学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财务与会计研究所讲师，现任职于大连

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与会计研究所副教授，2019.8-至今任大连德迈仕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周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赵银伟女士 

赵银伟女士，中国国籍，1977年 12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辽宁大学法学

院法学专业，法律硕士学位、清华大学法学院，私募股权投资及资本运作专业研修

生。曾先后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驻中国的律师特聘助手，上市公司金杯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交通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沈抚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沈阳中德园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股权交易中心、沈阳绿

色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

车有限公司、沈阳广播电视台、辽宁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法律顾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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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述公司多个重大投融资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现任职于北京大成（沈阳）律

师事务所，投资并购及资本市场部主任，高级合伙人，管委会委员。 

赵银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任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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